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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論文件  
 
 

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 

區內直升機場發展建議  

 

引言  

 
 2003 年 6 月，我們向經濟事務委員會簡介《香港直升
機 交 通 需 求 及 直 升 機 場 發 展 》 顧 問 研 究 的 結 果 （ 立 法 會

CB(1)1959/02-03(04)號文件）。顧問研究的其中一項建議是
在市區興建一個永久的地面直升機場，供區內直升機服務使

用。議員在會議上促請政府盡早提供該設施。本文件向議員

簡介在上環發展永久區內直升機場的建議。  
 
背景  

 
區內直升機服務  
 
2 .  區內直升機服務主要包括觀光、商務包機和特殊服務如

吊運、空中測量和攝影。近年來，這類服務錄得可觀增長。

2001 年至 2003 年期間，區內服務由每年 4,790 架次增至
10,831 架次，增幅高達 126%。業務增長主要來自觀光和商
務包機（約佔 2003 年區內直升機服務的 80%）。直升機觀
光雖是較新的旅遊產品，卻廣受本地居民和遊客歡迎。因

此，區內直升機服務有極佳的發展前景，尤其是當大型旅遊

設施在未來幾年相繼落成啓用後，將吸引更多遊客訪港，對

直升機觀光遊的需求亦應隨之有所增加。此外，商務市場也

極具潛力，直升機服務可為分秒必爭的商務旅客提供往返商

業中心區和本港境內其他地方（例如香港國際機場）的便捷

交通服務。根據顧問報告預測，由現在到 2020 年，區內直
升機業務估計將以每年平均 6.3%的幅度增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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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永久區內直升機場的必要性  
 
3 .  自從位於金鐘的中區直升機場在 2003 年關閉後，市區
內再没有永久性的直升機場供商業直升機使用。目前，直升

機公司主要使用位於西九龍填海區的臨時設施，而該設施日

後需騰出予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之用。為促進商業直升機

服務的長遠發展，必須盡早興建永久區內直升機場。  
 
4 .  自 1998 年開始，我們已多次尋找適合發展區內直升機
場的地點。選址需符合數項嚴格的條件。首先，選址須位於

市中心，交通便利，且鄰近商業中心區、主要酒店和會展設

施。這是為了方便遊客和商務人士使用直升機服務，並能提

供往返商業中心區與香港國際機場及本港境內其他地方的

高效率空中接駁服務。其次，因為區內直升機服務主要採用

單引擎機種，為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安全要求，選址必須位

於海傍，確保直升機航路不受阻礙。此外，選址必須符合各

項有關的環保要求，且不會與鄰近用地產生衝突。  
 
建議的區內直升機場  

 
上環選址  
 
5 .  經過在維港兩岸進行的全面選址工作，只有位於上環的

一幅土地符合所有要求。該地點位於西區公園體育館臨海的

空地，其位置平面圖載於附件。  
 
6 .  選址總面積為 7,400 平方米，擬建直升機場需佔 4,400
平方米，餘下的地方將留作日後擴充之用。直升機場將建有

兩個升降坪和兩個停機坪，以及必要的配套設施，包括候機

室、飛行控制室、辦公室、地下加油設施和停車位。直升機

場的設計利用體育館作天然隔音屏障，以減低對鄰近地方的

噪音影響。政府委托的項目顧問已確認該地點在技術上可

行，並可符合所有相關的環境、結構和交通要求。  
 
7 .  建成後的直升機場每年可處理 43,000 架次升降，相當
於每天 118 架次，處理量約是目前服務的 4 倍，可以滿足超
越 2020 年的服務需求。  
 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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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發展模式  
 
8 .  基於直升機服務的商業性質，以及政府鼓勵私營機構參

與公共項目的政策目標，我們認為區內直升機場項目應由私

營機構投資和發展。因此，我們計劃採用港澳碼頭跨境直升

機場擴建項目的招標安排。委員會在 2004 年 1 月 15 日的會
議上認同該種模式。  

 

9.  總概而言，建議的直升機場將由私營機構以租賃合約形

式發展和營運，有關的租賃合約會通過公開招標批出。承租

人將自資興建及在租賃期內營運該直升機場，並在公平的基

礎上，讓所有直升機公司共同使用該設施。承租人可向直升

機公司收取費用，但費用水平必須公平及一致。招標文件將

清楚列明可收取的費用以及調整這些費用的指引。我們將進

行詳細的財務評估確定租約條款的細節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 
10 .  我們將在 2005 年 1 月分別諮詢中西區區議會和共建維
港委員會。  
 

法定程序  

 
11 .  視乎公眾諮詢的結果，我們將進行環境影響評估，確保
發展計劃符合所有相關的法定環保要求。此外，我們會向城

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把選址目前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及「休

憩用地」用途改為「其他指定用途（直升機場）」。  
 

發展時間表  

 
12 .  考慮到進行公眾諮詢、法定環評和更改土地用途程序、
招標和興建所需的時間，預期直升機場可於 2008 年初啓
用。我們會研究可否縮短時間表，使永久直升機場早日落成

啟用。  
 



-  4  –  

 

徵詢意見  

 
13 .  請議員就以上建議提供意見。  

 
 
 
 
 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 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 
 




